
关于申请 2023 年毕业生申请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的通知

各位同学：

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财政

部、教育部自 2009 年起，对中央部门所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自

愿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服务期达到 3年以上（含

3年）的学生，实施学费补偿和贷款代偿。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科教〔2021〕310 号）有关规定，现将北京大学 2023 年毕业生基层

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工作通知如下：

一、补偿代偿对象

中央部门所属高校 2023 年应届毕业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高职、第二学士

学位）、研究生。定向、委培以及在校学习期间已享受免除学费政策的学生除外。

  注意：未能在2023年10月31日前确定实际工作单位或未实际到岗的2023

年毕业生（含 10 月 3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毕业学生），学生须在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预申请，并在 2024 年 5 月 31 日前申请复核。

  二、工作年限规定

  学生需与就业单位签订 3年以上（含 3年）的劳动合同或工作协议，不满 3

年的，均不予批准。由于政策规定无法签订 3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工作协议的，需

提供以下相关证明材料：

  1. 由就业单位提供签订劳动合同或工作协议中，服务年限方面的规定；

  2. 毕业生需要书面承诺 3 年内不能离职离岗，换岗应根据就业单位需求调

整，就业单位对承诺书盖章确认。

   三、补偿代偿标准及注意事项

  高校毕业生只能选择申请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其中一种，在补偿代

偿的教育阶段内，不能某些年份申请学费补偿，其他年份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补偿学费或代偿助学贷款金额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6000 元；研

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20000 元。低于以上最高金额的按实际缴纳学费金额补

偿或用于学费的助学贷款本金及利息金额代偿。按国家规定学制年限计算补偿代

偿总金额。



   四、审批条件

 点击附件 1：中央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审核说

明（2023 版）查看。

 五、申请流程与材料

  1. 申请人访问基层就业系统 https://jcjy.xszz.edu.cn/，注册和登录

系统，通过系统提交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申请，并上传相关材料。

  2. 申请人将纸质版就业协议书或劳动合同复印件（两份）、就业证明或二

次分配证明（两份）和其他证明材料（无法鉴别工作地点的毕业生，申请时应当

出具能够证明从事的工作岗位及实际工作地点符合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

县以下基层单位要求的有关证明材料。该材料需加盖就业单位公章并由学生本人

签字确认。选调生需出示二次分配证明）一并送至医学部学生资助中心（北京大

学医学部跃进厅 540 房间）。

  3. 申请人将本专科或研究生补偿代偿申请汇总表电子版（附件 2或附件

3），发送到 xszz@bjmu.edu.cn。

  注意：因 2023 年基层就业申请审核系统首次上线使用，为确保申请工作

万无一失，材料需线下同步报送。学生将纸质版材料、电子版材料、系统申请全

部提交方为成功完成申请。

 六、补偿代偿申请截止时间

  2023 年 11 月 2 日（周四）

 七、咨询电话

 010-82801214 方老师

   如有新政策，以新政策为准。

  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

   2023 年 10 月 25 日


